
 

 

 

 

 

澄价发〔2008〕114 号 

 

关于调整江阴华姿职业学校 

学生住宿收费标准的批复 

 

江阴华姿职业学校： 

你校“关于调整学生宿舍住宿收费标准的申请”收悉。鉴于你校对

学生宿舍进行了公寓式改造，经现场考核，调整你校学生宿舍住宿收

费标准为 450 元/生•学期（含水电费）。 

本批复自 2008 年秋季开学起执行，请做好收费公示工作。 

 

 

江阴市物价局 

二 OO 八年九月十八日 

 

 

抄：市教育局、价格检查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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